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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康會同心家長會對香港 《照顧者政策》之意見書 

前言： 

據香港統計處 2021 年發表的《第 63 號專題報告書》，本港分別有 20.4 萬名居住

在住戶內的殘疾人士，以及 24.8 萬名有特定需要的長期病患者因其殘疾及長期病

患而需要別人照顧其日常生活。就當中的殘疾人士而言，有約 64.4%的主要照顧

者為自己親人。（註：統計未包括智障人士、長者的照顧者，估計實際照顧者人

數或更高）。數據亦顯示，本港「以老護殘」情況普遍，逾三成（34.9%）殘疾人

士的家庭照顧者為 60 歲或以上長者。至於本港「以殘護殘」情況亦不鮮見，調

查發現本港與照顧者共住的殘疾人士中，有 8.7%的照顧者亦為殘疾人士。 

而就殘疾人士的照顧者而言，每周照顧時數中位數為 42 小時，逾三成人每周照

顧時數達 60 小時或以上。報告指出，逾 7.9 萬殘疾人士的家庭照顧者均表示曾因

照顧而感到有精神壓力，比例高達 52.4%，更有 14%受訪者表示經常或每天都感

到壓力，極需社會支援。而由於統計未包括長者等群體的照顧者，實際因照顧責

任而感受精神壓力的人數或會更高。可見，香港有很大比例的照顧者每天都面對

著很大的照顧壓力，並且缺乏足夠的支援及喘息空間。 

雖然坊間有照顧者支援服務，但大多也是附屬於安老院舍等，而針對照顧者的上

門護理服務、膳食供應、醫療服務、情緒照顧等亦不足。提供給殘疾人士的社會

支援服務亦不到位，資源不足，例如：各區殘疾人士支援中心設有會員名額限

制，如滿額需要輪候，輪候需時，未能解決照顧者燃眉之急。  

建議： 

本會認為政府首要肯定照顧者對社會的貢獻，正視照顧者的殷切需要，重新

檢視殘疾人士照顧者的支援政策和服務，本著以人為本的角度向照顧者提供整

全的經濟、社區和情緒支援。就此，本會有如下建議： 

1. 在十八區設立以照顧者為本的照顧者全面支援中心

政府對照顧者的服務支援分散在不同社福機構，若照顧者需要同一時間獲得

不同的支援，他需經歷很繁複的程序向不同的部門申請，非常勞累。本會建

議政府於各區設立照顧者全面支援中心，為照顧者提供針對性及一站式的情

緒支援、培訓及暫托服務等。支援中心須提供照顧者為本的培訓和介入服

務，以提升照顧者的身心健康、自我管理和應對壓力的能力，並增強其

照顧殘疾家人的能力

2. 針對照顧者需要層面提供社區服務給被照護者

建議政府增添殘疾人士支援中心的資源，增加服務名額，並優先處理緊急需

要的個案。政府需增加日間服務和家居照顧服務的名額及提供服務的密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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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居家殘疾人士的生活支援如陪診、到戶支援照顧服務、暫託服務。另須

訂定長遠院舍規劃，增撥資源加建殘疾人士院舍增加宿位，大幅縮短殘疾人

士院舍輪候時間，將能大大減輕照顧者的負擔和壓力。  

3. 為照顧者提供喘息空間

對殘疾人士照顧者來說，目前最逼切的需求是增加暫託服務或宿位，政府須

加強暫託服務的可及性和多樣性，為照顧者提供實質支援，尤其有突發需要

的照顧者。

4. 加強「個案管理」偵察及評估高危、高壓個案

建議政府集中資源增加個案經理，貼身跟進高危、高壓、複雜個案及照顧

者，協助照顧者尋找及配對適切的服務，並為願意接受服務的照顧者提供

「一站式」幫助，引導照顧者善用整個支援系統，包括政府資源或社會力量。

建議津貼高危、高壓個案在家中增設類似長者的「平安鐘」，及早偵察家庭危

機，及早介入以協助照顧者處理燃眉之急，減低家庭悲劇發生的機會。

5. 建議設立跨部門的「危機應急小組」

當社工在社區內偵察及辨識到高危個案，可立即轉介予小組以尋求合適的支

援服務，視乎其需要或需啟動跨部門特別個案會議。此外，政府已計劃設立

二十四小時緊急支援熱線，為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電話輔導、情緒支援，或

即時危機介入。本會歡迎政府設立支援熱線，但期望能增撥資源做好支援配

套，以致若出現增加的求助個案時，能夠有足夠人手或社會服務作出承接及

跟進。

6. 提高殘疾人士和照顧者的經濟援助

a. 提高傷殘津貼金額

自 2023 年 2 月 1 日起，普通及高額傷殘津貼數額分別為$2005 及$4010，

比上年分別只增長了$70 及$140，遠遠低於不斷上漲的消費及物價指數，

金額亦不足夠應付生活開支。本會促請政府檢討傷殘津貼的金額，以讓

殘疾人士可以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，讓照顧者可支付家人因其殘疾所

引致的額外支出。

b. 將醫療券擴展至涵蓋殘疾人士或罕見病患者使用

建議政府參考現時長者醫療券的做法，將醫療券擴展至有較多醫療支援需

要的殘疾人士和罕見病患者使用。例如 : 部份殘疾人士需要購買特別設

計的輪椅、胃造口配件、呼吸機或租用氧氣等，當中涉及較長期的醫療

支出，如政府能提供經濟支持，可減輕照顧者的經濟壓力。

c. 考慮「錢跟人走」的經濟資助模式

建議為殘疾人士提供服務券，讓照顧者可以選擇切合殘疾家人需要的服務，

避免因為資助服務冗長的輪候時間，而耽延殘疾家人獲得適切的訓練和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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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，甚或一些逼切的醫療照顧和心理輔導。 

d. 為育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之照顧者提供訓練津貼

現時，兒童經評估後需要輪候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、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

計劃服務或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，家長均需要經過入息審核才可獲得普

通額訓練津貼。其實，兒童申請或接受學前康復服務均不需要入息審查，政

府應參照相同原則，一視同仁地免除入息審核的要求，向所有正輪候資助學

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「為正在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的兒童提供學習訓練

津貼」的訓練津貼，及早讓這批輪候服務的兒童盡快獲得適切的支援。

e. 為正輪候院舍服務的殘疾人士提供家務助理津貼

讓照顧者可以聘請家傭或購買鐘點/上門照顧服務，為照顧者提供喘息的空

間，紓緩情緒及精神壓力。

f. 增加「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」和「為嚴重殘疾

人士提供特別護理津貼試驗計劃」的名額及提高津貼金額

雖然政府在 2023 年 10 月起會將「低收入家庭照顧者生活津貼試驗計劃」和

「為嚴重殘疾人士提供特別護理津貼試驗計劃」恆常化，每月援助增至 3,000

元和 2,500 元，名額增至 10,000 個和 3,500 個，但社會上至少有 50 萬名照顧

者，若僅得 1 萬人受惠，供求上存在很大的差距。建議政府調撥資源增加受惠

名額。另建議能再提高援助金額，以減輕照顧者的日常照顧開支。 

g. 建議將「殘疾人士照顧者及護老者」納入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

政府自 2012 年開始實施「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」，可

惜的是現時每天辛勞照顧殘疾家人的照顧者尚未能受惠，經常需陪同家人到醫

院覆診、接受治療及社區活動，交通費對照顧者造成龐大的經濟壓力。因此，

本會建議政府能為「殘疾人士照顧者及護老者」提供交通補助或乘車優惠。

7. 增撥無障礙交通資源

現時坊間只得兩間政府認可的慈善團體 - 香港復康會及冠忠無障礙交通服務

有限公司提供復康巴士服務。前者對受惠對象有所限制，例如申請人須為行

動不便人士，預約需時，照顧者需提前許多預約，否則較難安排復康巴士。

後者提供的醫院接載路線和週末旅遊路線班次疏落，以致使用率偏低，未能

真正令殘疾人士受惠。建議增撥資源添加復康巴士服務班次及路線，或可增

加營運機構供照顧者選擇。政府亦可以考慮以津貼形式，資助照顧者讓殘疾

家人乘坐的士或鑽的外出覆診、參與訓練及社區活動。

8. 鼓勵家庭互助和非正規支援

為促進家庭為本的支援和朋輩照顧者之間的互助和支持，建議社會福利署將

每兩年一次向家長自助組織提供的〈殘疾人士照顧者支援服務〉一筆過五萬

元撥款改為恒常化撥款，並增加資助金額，以讓家長自助組織能有更多資源

提供〈同路人〉支援服務，發揮互助功能，有助紓緩照顧者長期照顧壓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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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回應少數族裔肓有特殊需要兒童的照顧者需要

基於民族傳統觀念，大部份少數族裔家庭都由母親擔當照顧子女的角

色；很多家庭都育有多於一名子女，若要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童，

照顧壓力「百上加斤」。加上少數族裔人士對特殊需要、相關社會服務

及資源認識不足，而現有特殊需要兒童的支援普遍以中文及廣東話為

主，少數族裔家長們可能難以掌握以致未能配合作出合適的家居支援。

建議加強針對少數族裔育有特殊需要兒童的照顧者支援，例如基本資訊

能顧及其言語上限制，提供多種語言講解。

10. 透過社區教育締造照顧者友善社區

提升照顧者對服務資訊的重視和認識，鼓勵照顧者更主動地尋求協助和

善用現有服務。此外，透過結集政府和民間力量，須盡快建立社區安全網

絡，加強鄰舍間守望相助的精神。若鄰住的殘疾人士家庭遇到突發需要

時，可即時伸出援手，發揮互助的社區支援。如偵察到家庭出現異常或

突發事件時，街坊可向管理處或相關部門作出通報，提供即時支援或危

機介入。

總結： 

香港理工大學顧問團隊已於 2022 年 5 月公佈由政府委託進行的「香港長者

及殘疾人士照顧者的需要及支援顧問研究」報告書，當中提出多項支援照

顧者的具體建議，本會促請政府盡快跟進及推行各項支援措施。  

長遠而言，本會倡議政府需為照顧者政策立法，訂定「照顧者法章」，這

法章保障照顧者能獲得適切的服務和援助，滿足照顧者的基本需求，亦為

照顧者政策定下明確的發展方向，外界同時可以預視此政策的未來走向。 

台灣政府早於 2017 年已開始推動「長照 2.0 計劃」，提供包含「照顧及專

業服務」、「交通接送服務」、「輔具與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」及

「喘息服務」等多元服務，現在每位照顧者每年最高有 21 天的法定喘息服

務。相關政策和服務提供模式可供香港政府參詳和借鏡。  

本會期望透過各方共同努力，保障照顧者和需要被照護者的權益，避免照

顧者不勝壓力而釀成家庭慘劇的發生！ 

如對以上意見書內容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 23534001 聯絡協康會高級中心

經理吳鳳芝女士。 

呈交意見書日期: 2023 年 6 月 14 日 




